南投縣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108年2月20日府教學字第1080036497號函頒修正
一、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鼓勵教育創新，實施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以保障人民學習及受教育權利，增加人民選擇教育方式與內容之機會，促進教育多元化發展，落實教育基本法第十三條規定，爰依據「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私立實驗教育學校，依其最高教育階段之法規，定其主管機關。

三、本要點所稱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指依據特定教育理念，以學校為範圍，從事教育理念之實踐，並就學校制度、行政運作、組織型態、設備設施、校長資格與產生方式、教職員工之資格與進用方式、課程教學、學生入學、學習成就評量、學生事務及輔導、社區及家長參與等事項，進行整合性實驗之教育。
前項特定教育理念之實踐，應以學生為中心，尊重學生之多元文化、信仰及多元智能，課程、教學、教材、教法或評量之規劃，並以引導學生適性學習及促進多元教育發展為目標。
    本要點所稱私立實驗教育學校，指本府許可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四、私立實驗教育學校，由學校財團法人（以下簡稱學校法人）或其他非營利之私法人申請設立，或由學校法人將現有私立學校改制。
前項學校法人，以辦學績優者為限；其辦學績優認定之標準，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五、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審議、監督及政策與資源協調等相關事項，由本府定期召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議會（以下簡稱實驗教育審議會）辦理。
前項實驗教育審議會置委員九人至二十五人，由本府就熟悉實驗教育之下列人員聘（派）兼之，其中第四款及第六款之委員人數合計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五分之二；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一：
  （一）教育行政機關代表。
  （二）具有會計、財務金融、法律或教育專業之專家、學者。
  （三）校長及教師組織代表。
  （四）具有實驗教育經驗之校長或教學人員。
  （五）實驗教育家長代表、本人或子女曾接受實驗教育者。
  （六）實驗教育相關團體代表。
前項委員任期二年，其續聘以二次為限；每次聘任之委員中續聘之委員不得超過委員總數之三分之二。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行聘（派）兼，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實驗教育審議會審議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以下簡稱實驗教育計畫）涉及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者，應增聘具原住民身分之委員一人至二人；其委員人數及任期，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實驗教育審議會主席，由委員互推產生。
實驗教育審議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實驗教育審議會為行使職權，得指派委員攜帶證明文件，赴私立實驗教育學校進行訪視、調查，並得要求學校承辦人員提出報告或提供必要之文書資料及物品；必要時，並得洽請有關機關協助執行。
實驗教育審議會之委員，不得參與其所監督之私立實驗教育學校辦理之實驗教育。

六、為保障學生之權益，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應維護學生基本人權，積極營造友善校園之教育環境，並遵守下列事項：
  （一）實驗教育之實施應事前徵得學生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或事先載
        明於招生簡章中。
  （二）接受學生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退出實驗教育之申請，不得以任何理由
拒絕。
  （三）學生不適應實驗教育，並提出轉學需求時，學校應予以協助。
  （四）學生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請瞭解學生學習狀況，學校應予告知或提
        供資料。
  （五）無正當理由，不得於招生或教育過程中，使學生受差別待遇。
  （六）不得洩漏學生個人資料及其他隱私。
  （七）不得有虐待、疏忽照顧或其他傷害學生身心發展之行為。
  （八）不得為其他侵害學生人權之行為。
  （九）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學校接受前項第三款高級中等以上實驗教育學生轉入時，應考量其特殊性，就原於實驗教育修習之學分，依相關規定從寬予以採認抵免。

七、學校法人或其他非營利之私法人申請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應由其指定之計畫主持人擬具實驗教育計畫，於學年度開始一年前，向本府提出，經本府送實驗教育審議會審議通過後，由本府許可。
前項實驗教育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學校名稱。
  （二）實驗教育名稱。
  （三）學校所在地。
  （四）教育理念及計畫特色。
  （五）課程及教學規劃。
  （六）學校制度。
  （七）行政運作、組織型態。
  （八）設備設施。
  （九）實驗規範。
  （十）校長資格與產生方式、教職員工之資格及進用方式。
  （十一）學生入學、學習成就評量、學生事務及輔導之方式。
  （十二）社區及家長參與方式。
  （十三）經費需求、來源及收費基準。
  （十四）預計招收學生人數。
  （十五）實驗期程及步驟。
  （十六）自我評鑑之方式。
  （十七）實驗教育計畫主持人（以下簡稱計畫主持人）及參與人員背景資料。
    前項實驗教育計畫期程，為三年以上十二年以下。但經本府許可續辦者，得予延長，每次延長期限為三年以上十二年以下。

八、實驗教育審議會審議實驗教育計畫時，應考量下列因素：
（一）保障學生學習權與落實家長及學生教育選擇權。
（二）計畫內容之合理性及可行性，並應符合第三點第二項規定。
（三）預期成效。

九、第七點第二項第九款之實驗規範，應就第三點第一項所定事項擬訂，於該規範之範圍內，得不適用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教師法、國民教育法、高級中等教育法、特殊教育法、私立學校法、學生輔導法、國民體育法及其相關法規之部分規定，並應載明其不適用之相關規定。
私立實驗教育學校之主管機關屬本府者，其實驗規範應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十、第七點第一項之申請，由本府於受理申請之日起三個月內作成決定，必要時得延長一次，並以三個月為限。

十一、實驗教育計畫結束六個月前，計畫主持人應提出結果報告，並得同時提出續辦之申請。
    前項實驗教育結果報告，應報本府送實驗教育審議會審議，並作為是否許可續辦之參考。
    第一項續辦之申請、審議及許可程序，準用前四點規定。

十二、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實驗教育學校聘僱應經工作許可之外國人，從事學科、外國語文課程教學、師資養成、課程研發及活動推廣工作，得檢具相關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其屬合格外國語文課程教師者，不受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二項及第四十八條第一項本文、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前項外國人之教學資格、人數、每週從事相關工作時數、審查基準、申請許可、廢止許可、聘僱管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依第一項規定聘僱之外國人，其他聘僱管理，依就業服務法有關從事該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者之規定辦理；其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依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辦理。

十三、實驗教育計畫經本府許可後，計畫主持人及學校校長以不變更為原則；計畫內容有變更之必要時，計畫主持人應於學年度開始六個月前，報本府送實驗教育審議會審議通過後，由本府同意變更。

十四、學校法人及其他非營利之私法人，經本府許可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並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得申請設立或改制私立實驗教育學校：
    （一）招生對象為六歲至十八歲之學生。
    （二）每年級學生人數不得超過五十人，自國民教育階段至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總人數，不得超過六百人。但僅單獨辦理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或國民中學教育階段者，其學生總人數，分別不得超過二百四十人，每年級學生不受五十人之限制。
（三）專任教師對學生人數之比例不低於一比十；其應有專任教師人數之一半，得以兼任教師折抵，兼任教師三人以專任教師一人計算。
（四）學生學習活動室內場地使用面積，每人不得少於一點五平方公尺，其面積不包括室內走廊及樓梯；學生學習活動室外面積，每人不得少於三平方公尺。但每人之樓地板總面積高於四平方公尺者，不在此限。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實驗教育學校，適用私立學校法之規定；其他非營利之私法人所設私立實驗教育學校，視同私立學校法所定私立學校，除本要點另有規定外，適用私立學校法之規定。
學校法人組織及運作之監督，依私立學校法及其相關法規之規定；其他非營利之私法人組織及運作之監督，依各該法人設立許可法規之規定。

十五、學校法人申請設立或改制私立實驗教育學校，或其他非營利之私法人申請設立私立實驗教育學校，應由各該法人之代表人於學年度開始六個月前，擬具設校或改制計畫，向本府提出，經實驗教育審議會審議通過後，由本府許可其設立或改制。
前項設校或改制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學校名稱。
    （二）設校或改制之時程。
    （三）預定設校規劃或改制前學校狀況。
    （四）學校位置、面積及相關資料。
    （五）規劃中或現有組織編制及班級師生人數。
    （六）法人登記證書。
    （七）法人資產狀況及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
    （八）前三年學校經費概算及籌措方式。
    （九）法人之代表人、擬聘或現任之校長、教師及其他人員之相關資料或同意受聘意願書。
第一項設立或改制計畫，得由申請人併同第七點實驗教育計畫向本府提出，經實驗教育審議會併同審議通過後，由本府許可。

十六、學校法人申請設立或改制私立實驗教育學校，或其他非營利之私法人申請設立或改制私立實驗教育學校者，其校地、校舍及教學設備，應符合足夠進行實驗教育之基本教學及行政需求，不受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分校分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之限制。
      前項校地及校舍，申請人應檢附所有權人同意該校於實驗教育實施期間內，得合法使用並經依法公證之證明文件。
      為鼓勵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實施，得將公有之都市計畫學校用地或閒置之校地校舍，依相關法令提供私立實驗教育學校使用或租用。
實驗教育學校租用土地之租期，依其實驗計畫期程，不適用私立學校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應至少承租三十年之規定。

十七、本府於實驗教育計畫期間，邀集實驗教育審議會委員組成評鑑小組辦理評鑑，其評鑑結果，併同實驗計畫成果報告書，作為申請續辦實驗教育計畫之參考。前項評鑑之實施期程、內容、程序、評鑑小組之組成、成員之資格及評鑑結果之處理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十八、私立實驗教育學校違反本要點或實驗教育計畫、經實驗教育評鑑結果辦理不善或有影響學生權益之情事時，本府得採取下列全部或部分措施：
    （一）輔導。
    （二）糾正。
    （三）限期整頓改善。
    （四）停止招生或減少招生人數。
    （五）停辦實驗教育計畫。
      本府對私立實驗教育學校採取前項第四款或第五款之措施前，應先提請實驗教育審議會審議，並對就讀學生採取必要之補救措施。
      實驗教育計畫經停辦或不續辦之私立實驗教育學校，其為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改制者，廢止其改制許可，恢復原有辦學型態；其為學校法人或其他非營利之私法人設立者，廢止其設立許可。

十九、私立實驗教育學校之實驗教育計畫經停辦或不續辦時，應依學生意願留校或輔導轉學，必要時得由本府分發學生至其他學校。
      學校法人或其他非營利之私法人依法解散時，本府廢止其私立實驗教育學校之許可。

二十、私立實驗教育學校之實驗教育計畫經停辦或不續辦時，學校法人或其他非營利之私法人對於為辦理實驗教育進用之編制外職員及其他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人員終止契約者，應依勞動法規規定辦理；其對於為辦理實驗教育進用之編制外教師終止契約者，應依勞動法規規定計算標準數額給予補償。

二十一、私立實驗教育學校經評鑑成績優良者，本府應予獎勵；實驗成果有推廣價值者，本府應定期舉行公開發表會、學術研討會或教學觀摩會，以分享實驗經驗。

二十二、公立學校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得提出申請，或由本府指定所屬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學校為範圍，依據特定教育理念，就行政運作、組織型態、設備設施、課程教學、學生入學、學習成就評量、學生事務及輔導等事項，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並準用第五點、第六點、第七點第一項、第七點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五款、第七款、第八款、第十一款、第十三款至第十七款、第七點第三項、第八點、第十一點第一項至第二項、第十二點、第十四點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二款、第十七點、第十九點第一項、第二十點及前點規定。
原住民重點學校以外之公立學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其學校總數，不得逾本府所屬同一教育階段總校數百分之五，不足一校者，以一校採計。但情況特殊，其實驗教育計畫於學年度開始六個月前逐案報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者，不得逾同一教育階段總校數百分之十五。
前項學校總數，不得逾全國同一教育階段總校數百分之十。
公立學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應就第一項所定事項擬訂實驗規範，報本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核定；於實驗規範之範圍內，得不適用國民教育法、高級中等教育法、特殊教育法、學生輔導法、國民體育法及其相關法規之規定，並應載明其不適用之相關規定。屬第二項但書情形者，併實驗教育計畫報送。
公立學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其校長之遴選、聘任程序，由本府依實際需要另定之；校長辦學績效卓著，其校務發展計畫經實驗教育審議會通過，並經本府校長遴選委員會同意者，得不受連任一次之限制。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實驗教育學校，其校長得以具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四條至第六條資格之一者聘任之。
公立學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得依相關法規規定以契約方式進用編制外之教職員。

二十三、非營利之私法人所設之非學校型態機構實驗教育，以原有場地及建築物
[bookmark: _GoBack]        ，且學生人數符合原規定，依本要點申請改設立為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實驗教育學校者，得於報本府許可後，繼續適用原建築物使用組別及其建築相關法令之規定。

二十四、學校法人及其他非營利之私法人申請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許可條 件、程序、實驗教育計畫之審查、續辦、改制或設立私立實驗教育學校之程序、許可之廢止、恢復原有辦學型態、監督、獎勵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本府定之。
        本府指定所屬公立學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條件、程序、實驗教育計畫之審查、變更、續辦、指定之廢止、恢復原有辦學型態、監督、獎勵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本府定之。
        本府得編列預算，對前二項實驗教育學校予以補助；其屬偏遠地區學校者，應優先補助。
二十五、本府得建置實驗教育網路平臺，舉辦說明會，提供多元選擇資訊，促進社會大眾之認知。
        實驗教育得與在地社區或組織合作，結合地方產業、地方創生活化教學，並得聘請業界專家協助教學。
